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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二、考試院文官制度研究發展專案小組歷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七月六日（星期三）下午四時正

地　點：本院玉衡樓四樓第四會議室

出席者：陳德禹　許濱松　黃雅榜　劉文隆　黃瑪利　廖正村

　　　　洪國平　鍾振芳　劉正男　呂海嶠　呂育誠

主　席：趙其文　　　　　　　　　　　　　　　紀錄：王妙璋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節略）：

　　（一）關於如何適度放寬政務官範圍，行政院於十多年前就有這樣

的構想

　　　　　，希望將外交、經濟、教育等幾個大部及國貿局、核研所等不

易由

　　　　　常任文官遴拔之機關首長，改為政務官。惟當時立法院法制委

員會

　　　　　的一些資深立委皆持反對的立場，其所持理由如下：

　　　　　１機關的政務官太多，容易造成政出多門的現象。

　　　　　２機關的政務官太多，影響事務官的升遷管道。

　　　　　　　但是後來經建會、農委會、國科會組織條例陸續獲得通過

其

　　　　　組織條例均規定可設置二位政務職的副主任委員：最後甚至

連故宮

　　　　　博物院組織條例亦規定其副院長為政務官。如此一來就產生問

題，

　　　　　即中央最基本的部只有一位副首長是政務官，反而層次較低

的委員

　　　　　會可以有二位副首長是政務官，這是本末倒置，極不合理的

事情。

　　（二）個人認為基於國家延攪人才的需要，適度放寬政務官的範圍



實有其

　　　　　必要，惟釐清政務官與事務官的內涵，則為其前提要件。

　　（三）有關適度放寬政務官範圍的這個問題，個人認為將來本院有

了結論

　　　　　後，可發動將之變為一個事實，再由行政院採取行動。

陳教授德禹第一次發言（節略）：

　　（一）基本上，個人覺得為配合整個國家的發展趨勢，適度放寬政

務官範

　　　　　圍，確有其正面的價值，也是值得探討的一個課題。

　　（二）本報告所提構想，個人是持肯定和支持的立場。茲提出一點淺

見供

　　　　　各位參考，即過去政務官與事務官是相對的，政務官負責政

策決定

　　　　　；事務官負責事務執行的觀念深植人心，造成政府於延攪高

科技、

　　　　　稀少性人才時常被質疑這個職務是否政務職位的困擾。因此，

個人

　　　　　建議是否可將公務人員區分為常任文官與非常任文官，非常

任文官

　　　　　包括政務性、高科技或其他特別職位，其任命方式與事務官不

同，

　　　　　這樣便可避免前述困擾。

　　（三）茲就本報告內文提供意見如左：

　　　　　１報告第一頁第四行「政黨政治之確立已臻完善」一語，與我

國現

　　　　　　狀不符。

　　　　　２報告第二頁第十三行「……並熟悉政府運作程序，因此內閣

制國

　　　　　　家所需政務官人數較少，且有明確之屆定……」一語，其論

據理

　　　　　　由不夠堅強。

　　　　　３報告第三頁第十二行「……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任命之職

位，

　　　　　　高達一萬柒仟名以上……」，這些職位是否均符合政務官的

定義

　　　　　　，有待查明。

　　　　　４報告第四百頁第一行「……所設置之高級行政職位（ＳＥ

Ｓ）亦



　　　　　　容許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可由非常任文官擔任，由此可見

總統制

　　　　　　與內閣制國家對政務官範圍界定之不同。」一語，其中數據

有待

　　　　　　查明，乃總統制與內閣制國家為何對政務官範圍界定不同，

未見

　　　　　　分析。

　　　　　５報告第八頁第一行「有其實質需求，故實不需拘泥不變…

…」，

　　　　　　建議將「不變」等字修正為「行政人員精簡」。

許教授濱松第一次發言（節略）：

　　（一）個人認為「政務官」這個名詞，已經被濫用了，如「政務官退

職酬

　　　　　勞金給與條例」將考試、司法、監察三院院長、副院長、大法官

及

　　　　　考試、監察委員這些職位均涵蓋為政務官，這是極不妥當的事

情。

　　（二）將上述這些非政務性職位歸類為政務官便衍生問題：的其癥

結所在

　　　　　，誠如德禹兄所說，擎因於我國的公務人員只有政務官與事

務官二

　　　　　種分類。因此，個人建議是否可參考日本的作法，放棄政務官

與事

　　　　　務官的分類，將之稱為一般職或特別職，即受文官法規範的

稱為一

　　　　　般職，不受文官法規範的稱為特別職；或者是法國的作法，

於政務

　　　　　官與事務官之間增加一類所謂自由任命人員，就可解決這類

問題。

　　（三）至於各部應否增加政務官員額，個人認為可以視業務繁簡酌

增政務

　　　　　次長人數一至三人，誠如主席所說委員會都可設置二位政務

的副主

　　　　　任委員，而中央最基本的部反而只有一位副首長是政務官，

這是一

　　　　　件不甚合理的事情。

　　（四）報告內建議將具有高度政策性（如國貿局）、科技性（如核能

研究



　　　　　所）之首長，改為政務官的意見，個人是不表贊同的，因為

如果提

　　　　　昇這些具有獨立性的局、所之首長為政務官，部長勢必無法有

效監

　　　　　督，屆時將會演變成部中有部的不合理現象，個人認為要解

決上開

　　　　　人員的任命，可循如下途徑：

　　　　　１捨棄政務官與事務官的這種分類，將之稱為特別職或一般

職，或

　　　　　　者將公務人員區分為政務官、事務官及自由任命三類。

　　　　　２對於不易從常任文官延攪之高科技人才，可將其列為自由

任命這

　　　　　　一類，以資解決任命上的問題。

　　　　　３建議刪除聘用人員聘用條例第二項聘用人員不能擔任主管

職務之

　　　　　　規定，則自由任命人員不妨以特聘方式解決，較為便捷。

廖副處長正村第一次發言（節略）：

　　（一）剛才主席提示各部可視業務繁簡情況酌增政務次長一至三人

的意見

　　　　　，個人認為確有其必要性，深表贊同。

　　（二）關於中央一些具有獨立性局、所首長之任命，個人也非常贊同

許教

　　　　　授所提參考目本之一般職與特別職方式或法國自由任命方式

解決。

　　（三）對於不易從文官體系拔擢人才之獨立性局、所首長，如國貿局

長、

　　　　　金融局長、工業園區管理局長及核研所所長等，建議不要用常

任文

　　　　　官這個制度來規範，而採日本特別職方式或法國自由任命方

式解決

　　　　　上開人員任用問題。

許教授濱松第二次發言（節略）：

　　（一）剛才廖副處長談到國貿局長、金融局長之延攬，好像將來一定

要從

　　　　　外面找專家來擔任，惟據個人瞭解歷任國貿局長都是常任文

官出身

　　　　　；目前的金融局長也是常任文官出身，他們在職務上的表現

並沒什



　　　　　麼不好。因此，個人認為這部分人員實不宜將其改為特別職，

即使

　　　　　是科技部分，也應將其範圍侷限的很小。

　　（二）另國內曾有人建議將國科會內屬高科技之司、處長職位改為政

務官

　　　　　，個人期以為不可，因為這樣除了會妨礙常任文官晉升的機

會外，

　　　　　由行政體系外遴選之學者專家，大體缺乏行政經驗，不熟諳

政府機

　　　　　關處理事務的程序，將來反而會造成問題。

陳教授德禹第二次發言（節略）：

　　　茲提出三點意見供修正本報告之參考，即放寬政務官範圍以不妨

礙常任

　文官之升遷管這為大前提：放寬政務官範圍須適度，避免寬濫；對於

須由常

　任文官體系外遴拔之人才應從嚴界定，俾免妨礙常任文官　　昇遷。

廖副處長正村第二次發言（節略）：

　　　田前有些局、署沒有政務副首長（如衛生署），建議增設一位政務

副首

　長。

黃副司長瑪利發言（節略）：

　　（一）為配合國家發展趨勢，適度充實政務官內涵，確有其必要性。

　　（二）有關建議視各部業務情況，增加政務次長一至三人，本部同

意，惟

　　　　　組織法須配合修正。

　　（三）有關高科技、稀少性人才之延攬，個人建議參採日本特別職或

韓國

　　　　　別定職方式進用。

二、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乙、討論事項

案由：關於放寬政務官範圍問題之研究。

結論：請呂育誠先生參酌與會人員意見，修正本報告。

案由：關於臨時性機關或有期限之工程機關，其人員適用制度，究以派

用或任

　　　用為宜之研究。

結論：留俟下次會議討論。

案由：有關模範公務員選拔宜否由本院統籌辦理之研究。

結論：留俟下次會議討論。



　　　　　丙、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五時十分

　　　　　　　　　　　　　　　　　　　　　主席　趙　其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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